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轉科/班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 101年 08月 27日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18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08月 26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02月 01日修訂 

 

一、依據：教育部民國 104年 01月 26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二、目的：為使本校學生能依其性向、興趣、能力、輔導選擇適合之科別就讀，以達到適性發展之教育目

標。 

三、實施方法：  

（一）轉科申請方法： 

1.本校一年級新生入學前如因選讀科別志趣不合，可於暑期輔導期間提出校內轉科申請，經核准後

始得轉科，並於開學後直接至轉科後班級就讀。 

2.學期開始後學生如因就讀科別志趣不合，經導師、輔導室及家長同意且符合申請條件者，得於校

內規定作業時程提出校內轉科申請，經審查通過核准後於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就讀(學期中不得轉

科)。 

3.學生一年級升二年級後，不再接受申請轉科就讀（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條件： 

1.獎懲紀錄累計不得達小過乙次(或警告三次)以上，新生免計。 

2.一年級上學期實得學分數 20學分(含)以上，且學期平均達 60分(含)以上者。 

（三）轉科名額：視各科缺額訂定(含加計復學生名額)，若該科無缺額，則不接受申請轉科。 

四、申請時間： 

（一）新生於暑期輔導期間提出，逾期則不予受理。 

（二）非新生者，於校內規定期程提出，逾期則不予受理。 

五、申請方式：學生親至教務處註冊組領取轉科申請表，並於填寫完畢後繳回。 

六、審查方式： 

（一）申請核准名單，經審查委員會審查決議之。審查委員會由本校校長召集，委員由教務主任、學務主

任、輔導主任、相關科/學程主任、註冊組長及導師代表擔任。 

（二）申請轉科人數超過該科缺額人數時，則以學期平均分數比序；若有同分情形則依英文、國文、數學

分數之高低順序，依序錄取。 

七、轉科學生轉入科別之一年級上學期未修習或學分不足科目，須由學生自行申請補修，並依規定辦法取得

應有之學分，如影響畢業條件由學生自行負責。 

八、通過轉科申請者且完成註冊手續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 

九、辦理轉班時間及方式： 

（一）一年級下學期期末或二年級上學期期末。 

（二）申請方式：同轉科規定。但申請轉班必須在各班人數與教學資源平衡的原則下，才接受轉班申請。

並請慎重考量各種調適問題，經轉班後不可再申請更換班別。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